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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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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不仅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认知主体，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还是该制度的重要监督

主体和受益主体。但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民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一是部分农民对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抱有怀疑态度，投资参合意愿并不强烈; 二是部分参合农民在医疗服

务利用方面存在“道德风险”，侵蚀了广大参合农民的权益; 三是参合农民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影响了参合

农民监督职能的发挥。因此，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农民在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想方设法减少或避免

参合农民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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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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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ers are the important player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They are an im-
portant cognizant and participative bod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moni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system． Howev-
er，in reality，there is room for farmers as participants to improve in playing their due role． On the one hand，

either skepticism about the system’s sustainability or lack of health investment awareness has affected the en-
thusiasm or involvement of some yet to become beneficiaries． On the other hand，problems of beneficiary’s in-
terest erosion from‘moral hazards’in medical services，or beneficiary＇s widespread belief in free rider have
constrained their monitoring performance． Therefore，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
tive medical care system，it is imperative to fully recognize and bring into play the main status and function of
farmers，and try every possible means to mobilize and enhanc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by farmers and reduce
or keep the above-mentioned‘moral hazard’from eroding its beneficiary’s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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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是实现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

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历史的创

造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论

述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强调农民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要主体。江泽

民也曾指出: “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是推进农村

改革、做好农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1］
胡锦涛

则多次强调，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

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

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解决

农民的看病就医问题，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

济负担，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作为一种农民互

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形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广大农民对

于这一制度的认同和积极参与。农民对制度的赞

同并缴费参与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第

一步
［2］，也是整个制度健康可持续运行的基础和

前提。只有充分重视并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型合作

医疗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千方百计调动广

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想方设法减少或避免

参合农民的“道德风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可持续发展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微观基础。

二、农民主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中的角色定位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

中，农民不仅是此项制度的重要认知主体，也是重

要的参与主体，同时还是重要的监督主体和受益

主体。
首先，农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

认知主体。认识是行动的先导，一项社会制度得

以推行的前提条件是参与各方对制度本身的认识

和了解。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来说，农民

的认知程度是制度能否得以贯彻和推行的关键之

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如果

农民认识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他们自身

的益处，或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认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就失去了建立的基础。特别

是在“自愿性”原则规定之下，农民对参保的态度

更是至关重要。只有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了

合作医疗的好处，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才能

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其次，农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

参与主体。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参

与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其一，参与制度的设计和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是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而

制定和实施的一项社会制度。作为这样一项以惠

农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制度，政府在制度设计过程

中，必须广泛深入地进行“基线调查”，广泛深入

地听取广大农民群众对合作医疗的意见和要求。
只有广大农民群众积极配合政府的调查，真实向

政府反映自己的想法和心声，才能为政府决策部

门提供真实、准确、可靠的信息，政府相关部门才

能依此作出科学的、合理的决策。只有在制度执

行过程中，不断地跟踪调查，并及时吸收和采纳广

大农民群众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才能使制度不

断完善。从这个角度说，广大农民群众虽不是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直接设计者和制定者，但

其通过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的

形式，通过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方

式，间接地参与了制度的设计和制定。其二，参与

制度的执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过程

中会涉及三个主体: 政府部门、定点医疗机构和广

大的农民群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和

实施实质上是三者之间行为互动的过程。合作医

疗制度要落到实处，归根到底需要广大农民群众

的积极参与。农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的速度和广度，农民的参与

积极性越高，制度的推行速度就越快，推行的范围

就越广，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就能越快地体现出来。
再次，农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

监督主体。监督是任何一项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

内容。任何好的制度，如缺乏监督这个环节，就不

能保证其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是一项事关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民

心工程，其整个过程都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直

接相关。农民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

监督主体，其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

一，对合作医疗基金的监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建立和运行的

基本条件。参合农民不仅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

金的所有者主体，而且是这笔基金的最终使用者

和受益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参合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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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从全国来看参合农民受益人次情况

Tab． 1 Results of the sensitivity tests for ELISA and agar gel precipitation

年份
受益人次

/万人

参合农民

受益率 /%

住院补偿

人次 /万人 比例 /%

门诊补偿

人次 /万人 比例 /%

体检

人次 /万人 比例 /%

2004 7 600． 63 95． 01 254． 69 3． 35 6 535． 89 85． 99 810． 05 10． 66

2005 12 236． 59 67． 98 584． 96 4． 78 9 530． 09 77． 88 2 121． 54 17． 34

2006 27 215． 80 66． 39 1 593． 91 5． 86 19 275． 50 70． 82 5 785． 25 21． 26

2007 45 371． 21 62． 47 3 508． 95 7． 73 35 366． 90 77． 95 5 717． 30 12． 60

合计 92 424． 23 81． 36 5 942． 51 6． 43 70 708． 38 76． 50 14 434． 14 15． 62

表 2 从全国来看参合农民受益补偿情况

Tab． 2 Results of the sensitivity tests for ELISA and agar gel precipitation

年份
补偿总金额

/亿元

住院补偿

住院补偿

/亿元

住院补偿占

基金支出 /%

门诊补偿

住院补偿

/亿元

门诊补偿占

基金支出 /%

体检

体检费用

/亿元

体检费用占

基金支出 /%

2004 26． 37 17． 57 24． 48 6． 99 29． 22

2005 61． 75 47． 85 77． 49 12． 60 20． 42 1． 3 2． 11

2006 155． 81 122． 94 72． 95 26． 01 16． 69 6． 86 4． 40

2007 346． 63 281． 13 81． 10 51． 86 14． 96 13． 64 3． 94

合计 590． 56 469． 49 79． 50 97． 46 16． 50

不仅有必要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安全和有

效使用进行监督，而且有权利要求相关管理和经

办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布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具体

收支和使用情况。只有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的使用情况置于广大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

确保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其二，对定点医疗

机构的监督。定点医疗机构在整个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

仅农民医疗消费的质和量取决于定点医疗机构，

而且医疗服务费用控制的关键也在于定点医疗机

构。因此定点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规范、收费是

否合理、价格是否低廉、服务是否优质是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考虑，定点医疗机构在向农民提供医疗

服务时很容易产生“诱导需求”行为，影响甚至损

害参合农民的利益。要对定点医疗机构这种“逐

利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限制，仅仅依靠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卫生服务机构的“内部

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广大参合农民

对其进行监督。广大参合农民不仅可以利用对定

点医疗机构的评价、意见或者是有效投诉等外围

形式，来行使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权利，而且可

以通过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和农民的自治组织，

定期对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费用进行审核，

对其基本药物目录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以防范和

避免定点医疗机构的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行

为，切实保障参合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农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

受益主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是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因

此，广大农民群众是该制度的直接受益对象。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过程中，各级政府不

断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支持力度，从

2003—2008 年，参合农民人均筹资标准由 30 元

提高到了 100 元。其中，各级政府对参合农民的

人均补助由 20 元提高到 80 元，参合农民个人缴

费由 10 元提高到 20 元; 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规模从 2003 年的 40 亿元提高到了 2008 年

的 700 多亿元。伴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规

模的不断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农民医疗

费用的能力不断提高，补偿人次不断增多，补偿金

额不断扩大，参合农民的受益程度不断增加 ( 表

1、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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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
［4］

表 3 2003—2008 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情况

年份 试点县 /个 参合农民 /亿人 覆盖农业人口 /亿人 参合率 /%

2003 304 0． 64 0． 93 69． 0

2004 333 0． 80 1． 07 75． 2

2005 678 1． 80 2． 36 75． 7

2006 1451 4． 10 5． 08 80． 7

2007 2451 7． 26 8． 69 86． 2

2008 2729 8． 15 8． 96 91． 5

三、农民主体作用缺失对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主体地位

无可置疑，但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

局限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造福亿万农民群众

的一项好制度，农民群众的参与程度不仅直接关

系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更是判断广

大农民对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认可程度的一个很重

要的指标。自 2003 年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以来，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不

断扩大，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的热情不断提高，一个覆盖全体农业人口的医

疗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表 3) 。
但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民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

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抱有怀

疑态度，致使农民参与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愿并

不强烈，其主要有以下几个

原因。
原因之一: 农民对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效

果尚存在疑虑。近年来，随

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不断推广，各地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筹资额不断提高，从试点初期的人均 30
元，到 2008 年的人均 100 元。但相对于不断上涨

的医疗费用和日益提高的农民医疗保障需求而

言，仍显得不足。据卫生部门统计，2008 年中国

内地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为 146． 5 元; 住院病人

人均医疗费用为 5 446． 5 元
［3］。显然，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现行筹资水平与农民的现实需要之间还

存在较大的缺口。而且，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是解决农民因患

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问题。这种以“保大病”为主的医疗保障模

式必然导致合作医疗受益的覆盖率低，受益面窄。
农民是理性的，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意愿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参加后是否能够得到回报

以及所得回报和参加所花费成本的对比，取决于

参加后是否能够获得实惠以及获得实惠的多少。
由于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受益面窄，而且

报销额度与农民的期望值有很大差距，很多农民

觉得参加合作医疗对减轻医疗负担作用不大。据

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在济南市历城区的调查发

现，虽然人人都知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好，也有超

过六成的参合农民生病后曾报销过医药费，通过

参保得到实惠，但多数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实践效果评价并不高。有 75% 的受访者对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表示认同，但仅有三成半的

受访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效果表示满

意。调查显示，只有 8． 4% 的农民认为参合对自

己及家人看病就医帮助非常大，有 26． 6% 的农民

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效果比较好，两者

合计，只有 35%的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

践效果表示满意( 图 1) 。
原因之二: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不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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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

经济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潜在的利益最大化，而且

还必须要考虑与之相联系的合作人的行为可能带

来的影响。在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

中，农民不仅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种理想的风险共

担方式，而且还要考虑与其合作的政府部门是否

值得信赖。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农民只有在他确

信与之合作的政府部门值得信赖的时候，才会愿

意与之合作。现实中，农民对中央政府普遍是信

任的，但对一些基层政府却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
一些农民认为:“政策是好政策，凡是替我们百姓

着想的都是好政策，可谁知道能不能按政策办

呢?”“经 都 是 好 经，但 怕 被 歪 嘴 和 尚 给 念 歪

了。”［5］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具体发动者和

组织者是基层政府，毫无疑问农民对基层政府的

这种不信任感将极大地影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

意愿，使他们对该制度的可持续性没有足够的信心，

因而对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缺乏足够的热情。
原因之三: 农民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和服务质量缺乏必要的信任。作为以帮助农民解

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为目的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其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服务能力和服务价格

等。一定程度上说，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决

定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死存亡
［6］。现

阶段，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机构主要在

农村，农村定点医疗机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担负着为参合农民看病就医的主要任务。
但是，许多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存在着服务水平低、医疗设备条件

差、医务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基层

医疗条件，一些农民认为，即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就医的问

题。而且，由于医疗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患者很

难对医生的诊治行为进行监督和完全知情。在这

种情况下，由于一些不良医疗行为现象的存在，使

得农民很难对医院和医生的各种行为做到完全信

任。他们担心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定点医疗机构

的医疗收费标准和药品价格也会提高，不该做的

检查和化验会比以前做得更多。农民是理性的，

如果农民参保后不能感到“物有所值”，他们就不

愿意继续缴纳参保费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可持续发展就会面临危机。
(二)农民的健康投资意识缺乏制约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

他把人类多种多样的需求归纳为五种: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

现的需求。马斯洛强调，上述五种需求是按次序

逐级上升的，人类只有在满足了生理需求以后才

能谈及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

我实现需求。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一直以农业生

产为主，人多地少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性社会贫

困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以解决温

饱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愿望。在这样的情

况下，农民们不可能把健康保障需求看得非常重

要，不可能把生病就医看成是一种必需的行为。
即使到了现在，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总体达到了

小康水平，但是农民世世代代所形成的这种心态

以及农业收入的不稳定性使得农民不可能考虑更

多的因素，只能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
［7］。“小病

拖，大病扛”有时并不是因为农民完全看不起病，

而是农民不愿意为此投入太多的费用
［8］。如有

些农民给家里的牛、羊看病花个几十元钱他不嫌

贵，认为这是生产性投资，但给自己看病花几十元

钱他就嫌贵了，认为这是浪费，这显然是农民自身

保健意识缺乏的一个重要表现。
而且，部分农民小农意识较强，追求回报心理

较强。现实中，很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倾向于

“吹糠见米”，能立即收到回报。如果家里有病

人，则参与积极性很高; 如果家里没有病人，则要

犹豫很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于经济

条件相对落后，农民的回报意识更是大于风险意

识。他们普遍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纳的

10 元或者 20 元钱抱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交钱

参加合作医疗后什么都能报销，而且希望能马上

得到回报。然而，健康投资具有不确定性，并不会

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目标是“大病统筹”为主，农民受益面较窄，这就

使得一些农民特别是目前身体健康的农民缺少了

投资参合的积极性。
(三)参合农民在医疗服务利用方面的“道德风

险”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

重要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可定义

为: 当投保人投保后，认为风险费用已经转移保险

人，遂增加对卫生服务的利用，如会比以前选择更

多、更好的医疗消费，甚至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开一些与疾病无关的药物或者选择更长的住院时

间、更加昂贵的药物及采用更先进的设备进行诊

疗等，甚至某些投保人为了获取赔款故意制造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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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事件，从而增加保险人赔偿的机会。在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参合农民的“道

德风险”主要表现在: 其一，投保农民小病大养、
无病拿药; 其二，在没有发生疾病的情况下伪造票

据向保险机构谎报杜撰赔案; 其三，借证就医、冒
名就诊; 其四，投保农民门诊费用按照住院费用报

销，自费用药按医保用药报销，骗取额外利益; 其

五，在购买保险后产生麻痹大意思想，放松安全意

识和疾病预防意识，加大了生病和医疗费用支出

的可能
［9］。参合农民“道德风险”的发生，不仅会

导致医疗卫生服务的过度利用，造成农村有限医

疗卫生资源的浪费，进而导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的透支，而且会打击没有利用或正常利用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卫生服务的广大参合农民的积极

性，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参合农民的“搭便车”心理影响和制约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从理论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和基

金使用等涉及到每个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

应该有足够的热情积极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管理和监督，以确保该项制度良好的实施效果。
但实践中，参合农民却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心

理。每个参合农民都希望其他参合农民能够更多

地参与监督管理，而自己则不愿为此花费时间和

精力，更不愿因此去得罪人，结果导致参合农民的

监督职能难以发挥。例如，一些地方出现了要报

销就必须给经办人员送钱送物的现象，虽然这实

际上侵害了参合农民的权益，但是在“搭便车”的

心理期待下，很少有参合农民主动对这种不正当

现象提出异议，而是希望其他参合农民能够出面

争取正义。

四、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是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证

(一)强化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对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的认知度

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知程度和

认知水平直接决定该制度的落实和效果。只有当

广大农民群众真正认识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对促进自身健康的重要意义，只有当广大的农

民群众真正树立起了正确的健康保健意识时，农

民才会积极地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能

真正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充分利用其掌

握和控制的宣传工具和宣传渠道，向广大农民群

众广泛、深入地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

义，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风险共担意

识，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推行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首先，通过政府的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农民群

众树立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由于传

统农村合作医疗的几起几落，农民仍记忆犹新，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某种程度的疑虑和担

心，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迫切

需要通过政府的宣传发动，引导、帮助农民群众树

立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增强广大农

民群众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其次，通过政府的宣传发动，引导农民改变多

年形成的固有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保

障和互助共济意识，增强他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要通过宣传教育，

转变农民单纯“受益”的急功近利的观念，帮助农

民树立长期的健康投资意识。还要大力推行科普

教育，积极引导农民认识健康和生命的规律，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
为使宣传更有效果，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必须

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宣传内容应力求全面。不能

仅仅在“生病后可以报销”和“某某出院后报销了

多少钱”上进行宣传，而要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性质、目的、生病时如何就诊、如何报销、起付线

和补偿比例、用药范围、转诊手续等，向群众宣讲

清楚，让农民群众全面了解和熟悉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制度和规定，使他们消除疑虑和担心。其

次，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一是依托信息平台，发

挥网络优势。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建立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网页，加强信息化交流，为百姓提供了

解信息的途径，使合作医疗工作更公开、更透明、
更利于群众监督; 二是可利用公益广告和专题报

道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进行定期滚动宣传，营造出浓厚的参合氛围; 三是

以“参合”人员的受惠实例为题材制作电视专题

片进行宣传，从百姓切身利益的角度切入，宣传这

一“民心工程”的现实意义，提高农民的健康保障

意识和互助共济意识，提高广大农民参加合作医

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可通过举办以县 ( 或

乡或村) 为单位的各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知识竞

赛，加深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和

了解。最后，政府的宣传要具有可持续性。要取

得农民对合作医疗的重新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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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改变农民多年形成的固有观念，树立互助共

济、风险共担的意识也绝非短时期可以做到，并且

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

也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因此，对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宣传一定要具有可持续性，要让合作医疗

制度的实施与宣传如影随形，长期进行。
(二)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参与能力

参与主体仅有强烈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愿望还

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参与能力，是提

高参与行动效果和质量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

农村居民分散性较大，组织化程度较低。大多数

农民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制度运行，他们反映

的大都是个人问题，提出的大都是个人意见，表达

的大都是个人心声。面对势单力薄、缺乏组织化

的个体农民，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往往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不甚重视，甚至置之不

理，致使农民的利益表达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而如果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农

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利益，就不仅可

以增强农民的利益表达能力，而且可以增强农民

的利益表达效果。因此，要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

和参与水平，必须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权

利和义务明确的自治组织如农民协会等，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代表农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

执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不断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民参与方式和

途径

其一，举办农民听证会。就是利用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在各地的经办机构，定期或者不定期地

邀请一些农民参加听证会或者讨论会，向农民征

询意见，听取农民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评价和意见，疏通农民对合作医疗实施状况的意

见反映渠道等。通过举办农民听证会这种形式，

不仅可以让农民广泛参与到合作医疗的具体实践

中，增强他们对这一制度的深入了解，而且可以让

农民充分表达对合作医疗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实

现对合作医疗相关事务的参与。
其二，问卷调查。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执行过程中，政府必须

不断收集和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反馈意见和建

议，以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通过

问卷调查这种形式，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和

掌握广大农民群众对合作医疗的意见和要求，及

时吸收和采纳广大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从而使制度的制定和调整更加符合民意。
其三，举报和投诉。举报和投诉是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有效手

段，也是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一种重要

方式。当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犯或损害时，当发现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偏

差和问题时，农民可以通过举报与投诉的方式维

护自己的权益以及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应该设立举报电话和举

报箱，方便农民群众的举报与投诉，农民也可以向

新闻媒体举报和投诉，充分依靠和借助新闻媒体

的影响与力量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10］。

(四) 利用费用分担机制，规避参合农民的

“道德风险”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是何种医疗保障制度，

如果实行医疗费用全部减免的政策，就一定会出

现需求方( 参保方) 过度消费的“道德风险”问题，

并最终会导致社会不堪负重，导致医疗保障制度

的破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引入“共

付机制”，即让参保者与医疗保险机构按一定的

比例共同支付医疗费用，也就是让病人自付一定

比例的医疗费用。合理的自付比例可以有效遏制

需求方过度消费的“道德风险”。为了抑制参合

农民在医疗消费上可能会出现的“道德风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方案中也引入了“共

付机制”，设置了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的规定。
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之初，由于基金规

模有限，出于谨慎的考虑，各地往往把起付线定得

比较高，封顶线定得比较低，致使农民从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中获得的补偿比例较低。甚至在一些地

区，农民的自付比例高达 40% ～ 70%。较高的自

付比例，一方面丧失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

农民的吸引力，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造成贫困家庭即使参加了

合作医疗，也因支付不起“起付线”而放弃治疗，

从而失去合作医疗对这一群体的保障。如此结

果，还会导致另一问题，即富裕家庭在合作医疗上

享有的补偿比贫困家庭要多许多，形成了“穷人

补贴富人”的现象。但如果大幅度降低起付线，

提高封顶线，则又可能出现参合农民“小病大养、
过度医疗”的现象，导致资金超支。显然，补偿比

例的设定直接关系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稳

定与发展。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合的积极性，

要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精算体系，科学测算和合理确定参合农

民医疗费用的补偿比。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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